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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翰宇药业”)于2016年4月15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通知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6年4月26日上午9:15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电话会

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公司董事曾少贵、曾少强、

袁建成、全衡现场出席，公司董事于秀峰、郭晋龙、王菊芳采用电话会议方式出席。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曾少贵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杨春海、曾少彬、朱宁，证券专

员张晓明等列席了本次会议。至表决截止时间，共有7位董事通过现场表决、电话传

真等方式参与会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核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摘要》，

以及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同期披露的《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2、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 

    3、审议通过《2015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3.17%；实现营业利润

3.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9.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77.98%；实现每股收益0.34元。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审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7.68亿元、净利润3.05亿元，较2014年收

入4.2亿元、净利润1.7亿元，收入增长83%，净利润增长78%。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通过《201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305,342,048.44元，按2015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金21,807,854.71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35,136,138.49元，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674,169,514.12元，期末资本公积余额为995,955,335.45

元。 

鉴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张速度较快，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相应增加；公司龙华地块

的开工建设和翰宇药业（武汉）有限公司项目建设的推进，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

且未来相应的投资支出也将大幅增长，各方面都对公司的资金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考虑到广大投资者的诉求以及让全体股东共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根据



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政策相关规定，公司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公司2015年

12月31日总股本890,016,3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0.2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22,250,409.05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募集资金年度

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7、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经审核，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

鉴证报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审议通过《2016年向关联企业购买燃料油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在2016年度向深圳市广安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等关联企业购买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200万元的燃料油，该等燃料油的结算单价

以关联企业在同期向市场独立第三方出售同品质燃料油的价格执行。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2016年向关联企业租赁房屋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2016年拟向关联企业深圳市广安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承租生产经营场所，包括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37号翰宇生物医药园部

分厂房、办公楼，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松坪山水木路1号部分公寓等，租金总额不超

过1,000万元，以政府部门市场指导价作为租金的定价参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度盈利预测以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5年度的财务报表的审计结

果，2015年度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完成比例为83.98%，标的公司成纪药业盈利预测完

成比例为81.27%，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76.43%；2014年度和2015年度标的公司成纪

药业盈利预测的完成比例为94.95%，业绩承诺完成比例为88.68%。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关于深圳翰宇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以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关于深圳翰

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盈利预测以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5年度盈

利预测及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11、审议通过《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编制和审核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以及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同期披露的《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12、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翰宇药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翰宇”）

的业务发展，满足其业务拓展的资金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额度，开展内保外贷业务，为香港翰宇向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门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

元，担保有效期为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一年。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曾少贵先生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权限签署与此相关的

全部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担保、抵押、融资等）有关的合同、协议、凭

证等，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均由公司承担。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3、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离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全衡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全衡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职务。离职后，全

衡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由于全衡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

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衡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

之日起生效。 

全衡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参与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其在任职期间作

出承诺：“从翰宇药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岗位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全衡先生的相关工作已进行了良好交接，其离职不会对公

司生产经营带来影响。公司董事会对全衡先生在任职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期

间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的

教育背景、职业经历等履历资料以及相关文件的审核，提名补选朱文丰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和管理的需要，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的教育

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予以审核，现提请董事会新增聘任朱文丰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6、审议通过《关于接受于秀峰先生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选

举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5年11月13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于秀峰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于秀峰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积极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认真发表各项独立意见，切实维护了公司和广大股

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于秀峰先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促进了公司

的规范运作，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因于秀峰先生于2010年6月17日起分别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连续六年在公司董事会任独立董事一

职，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任职条件的规定，于秀峰先生于2016年4月26日向公司董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

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一并辞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职务及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由于于秀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

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于秀峰先生的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现提名曹叠云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日始，至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经审阅，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叠云先生提名程序

合法有效，曹叠云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独立董事

职责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禁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

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7、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提名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日始，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并担任召集人的议案》 

提名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召集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日始，至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提名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曹叠云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之日始，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日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审议通过《关于召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本次会议部分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逐项审议、表决。现提请公司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有关事宜

安排如下： 

1、会议召开时间 

2016年5月20日（周五）下午15:30 

2、股权登记日 

2016年5月16日（周一） 

3、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工业园中区科技中二路37号翰宇药业办公大楼一楼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内容 

（1）《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特别决议） 

（6）《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关于接受于秀峰先生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选举曹叠云

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年度述职。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同期披露的《深圳翰宇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集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6日 



附件：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文丰先生简历 

朱文丰先生，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华南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曾任职于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于深圳广

播电影电视集团先后担任记者、独立制片人，统管三个栏目，获深圳广电集团十年

十佳制片人（独立）。现任公司董事（待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秘书、

副总裁。 

朱文丰先生个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完

全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曹叠云先生简历 

曹叠云先生，196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法学博士学历，律师，无永久境外

居留权。曾任深圳市政府法制办法律顾问室处长，担任多家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

现为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主任，兼任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深圳市中洲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曹叠云先生于2010年4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独立董事培训结

业证。 

曹叠云先生个人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完

全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